南京市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类别
	项目
	工  作  内  容

	管

理

有

序
	民主管理
	1、社区明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分管主任，并配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管员和信息员。

2、在社区每年两次召开的居民代表大会上，报告社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

3、《社区自治章程》和《社区计划生育公约》中明确规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与义务。

4、社区居民自觉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良好风尚。

	
	
	

	
	
	

	
	制度管理
	5、社区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各项制度，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纳入社会治安、出租屋管理、物业管理、市场管理和劳动用工管理等相关工作。

6、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四项工作职责：社区人口计生委员会职责、人口计生专干职责、计划生育协会职责、居民小组长和信息员职责。

7、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五项工作制度：居民自治制度、登记管理制度、宣传教育制度、统计工作制度、优质服务制度。

	
	
	

	
	
	

	
	信息管理
	8、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平台，与社区卫生服务室、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社区警务室、劳动保障站等相关单位和机构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9、运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及时准确地掌握流动育龄妇女的婚育节育动态信息，积极引导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
10、运用国家和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平台，及时准确地下载和反馈流动育龄妇女婚姻状况、怀孕生育政策属性、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社会抚养费征收等信息。

	
	
	

	
	
	


	类别
	项目
	工  作  内  容

	服

务

完

善
	技术

服务
	11、社区卫生计生服务室定期组织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和家庭保健咨询服务，有序开展流动人口婚、孕、产、术人员的随访服务。
12、在流动人口集中地设立标识明显的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点，为流动人口育龄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适宜的避孕节育服务。
13、依托社区计划生育“世代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每年两次统一组织辖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开展孕环情检查服务。

	
	
	

	
	
	

	
	宣传

服务
	14、依托社区人口学校，经常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普及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知识。
15、通过广场活动、宣传橱窗、媒体网络、标语展板，在社区流动人口中传播新型人口文化。
16、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在社区流动人口中倡导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维权

服务
	17、社区建立便民维权工作站，因地制宜地开展便民维权活动，保障流动育龄群众依法享有各项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权益。
18、开通社区维权热线和电子信箱，畅通诉求渠道，及时解答流动人口对生育政策、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的咨询，满足他们的服务需求。
19、定期组织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开展的居民自治、慈善救助、法律援助、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等各项服务管理活动。

	
	
	

	
	
	

	类别
	项目
	工  作  内  容

	体

系

健

全
	阵地
建设


	20、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站，在事务受理大厅设立“世代服务”﹙人口计生便民服务﹚岗，公布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相关程序和内容。
21、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有社区人口计生专干和流动人口协管员工作流程、社区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责任区示意图。
22、社区“世代服务”室配备电脑、电教视听设备和五期教育光盘，并在资料架陈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办事指南等知识折页。

	
	
	

	
	
	

	
	组织
创新
	23、社区范围内的用工单位、物业服务公司、楼宇院落、房屋出租户配备信息员，形成居住地和工作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网络。
24、依靠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和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大力开展为新南京人“送温暖献爱心”等服务活动。
25、在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社区、用工单位、集贸市场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自治作用。

	
	
	

	
	
	

	
	机制创新


	26、社区推行流动人口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将辖区划分若干责任区域，按区域编格，包片到格，包格到人，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全覆盖和经常化。
27、加强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建设，统筹流动人口协管员与人口计生专干的工作任务，严格目标管理责任制，确保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网格化。
28、社区协调警务室、劳动保障站、用工单位、物业服务公司、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社区卫生服务室等，建立“互通信息、协同管理、综合服务”机制，统一开展流动人口验证登记、宣传教育、签订合同、生育联系等服务管理工作。

	
	
	

	
	
	

	类别
	项目
	工  作  内  容

	保

障

有

力
	领导机制
	29、区县、街﹙镇﹚党委政府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与辖区相关部门和单位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责任书。
30、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信息，联合开展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保障措施
	31、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救助等多种形式的利益导向政策，努力实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2、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按户籍人均标准纳入各级财政预算，重点解决街﹙镇﹚、社区﹙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问题。

	
	
	

	绩

效

指

标
	验证

登记
	33、婚育证明查验率﹙90%以上﹚：已查验的人数/应查验流入育龄妇女婚育证明的总人数×100%。
34、流入人口计划生育建档率﹙90%以上﹚：已建档的流入育龄妇女数/应建档流入育龄妇女总人数×100%。

	
	
	

	
	免费

服务
	35、计划生育手术免费落实率﹙90%以上﹚：手术实际免费人数/流入人口手术应免费总人数×100%。
36、流动人口免费孕环检率﹙90%以上﹚：已免费孕环检的人数/应免费孕环检的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总人数×100%。

	
	
	

	
	计划生育
	37、流动人口符合政策生育率﹙90%以上﹚：统计期内流入人口符合政策出生人数/统计期内流入人口出生总人数×100%。

	
	信息

交换
	38、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重要信息登录率﹙90%以上﹚：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怀孕、生育信息提交平台例数/流入地流入已婚育龄妇女怀孕、生育总例数×100%。
39、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孕环检信息提交平台例数/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孕环检总例数×100%。

	
	经费

投入
	40、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落实率﹙90%以上﹚：统计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投入数/统计期内流动育龄人口总数:统计期内户籍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投入数/统计期内户籍育龄人口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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